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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办法
第一条 为规范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工作，

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工作者，是指通过全国社会

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

业水平证书》的人员，包括助理社会工作师、社会工作师

和高级社会工作师。

第三条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度。

民政部负责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服务的管理 工

作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登记服务工作。

第四条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分为首次登记

和再登记。首次登记的受理期限为通过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

价后1年内，登记有效期为3年。首次登记后，每3年进

行再登记。再登记的受理期限为上次登记有效期满前3 个月。

第五条申请首次登记的社会工作者，应当具备下列条

件：

（一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（二）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取得职业水平

证书并且在登记受理期限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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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遵纪守法，恪守职业道德。

第六条 申请首次登记的社会工作者，应当将下列材料

报送户籍或者工作所在地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机构：

（一）身份证明；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》；

（三）登记申请表。

第七条 受理首次登记申请的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

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。审核合格

的，予以登记并根据所通过的职业水平评价级别相应发给民政

部统一印制的助理社会工作师登记证书、社会工作师登记证书

或者高级社会工作师登记证书。审核不合格的，应当通知申

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第八条 申请再登记的社会工作者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（二）持有登记证书并且在再登记受理期限内；

（三）接受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办法规定的继续教育；

（四）遵纪守法，恪守职业道德。

第九条 申请再登记的社会工作者，应当将下列材料报

送户籍或者工作所在地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机构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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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身份证明；

（二）登记证书；

（三）再登记申请表；

（四）继续教育证明。

第十条 受理再登记申请的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

起 3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。审核合格的，

在其登记证书“再登记情况”栏目内加盖登记专用章。审核不

合格的，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第十一条 助理社会工作师登记证书、社会工作师登记

证书、高级社会工作师登记证书应当妥善保管，不得涂改、出

借、出租或转让。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，

由登记机构调查核实后不予登记；已经登记的，注销登记：

（一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登记证书的；

（二）私自涂改、出借、出租和转让登记证书的；

（三）在社会工作活动中，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制度或者职业道德，造成不良影响的。

被注销登记的，自登记注销之日起，其登记证书自动失
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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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

及时将登记资料录入登记信息系统，并定期将本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当年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登记情况报民政部备案。

第十四条 民政部通过网络、公告等形式定期向社会公

布已登记的社会工作者有关信息，供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查询。

第十五条 鼓励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公益类社会组

织和社区根据工作需要，优先聘任获得登记证书的社会工作者。

第十六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

结合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当地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

书登记服务的具体规定，并报民政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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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工作者登记申请表

职业水平证书编号： 申请表编号：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相 片
（二 寸）

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

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

所学专业 学 历

工作单位 单位类别

职 务 职 称

联系地址 邮 编

联系电话 手 机

证书等级 获得职业水
平证书时间

社会 社会工作专长
目前是否从
事社会工作 □ 是 □ 否

工作 从事社会工作经历（起止时间、在何地、何单位、具体做何工作）
有关

情况

所
在
单
位
意
见

负责人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登
记
机
构
审
核
意
见

负责人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登记有效期 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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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工作者再登记申请表

职业水平证书编号： 申请表编号：

姓 名 身份证号

相 片
（二 寸）

政治面貌 学 历

所学专业 职 称

工作单位

单位类别 职 务

联系地址 邮 编

联系电话 手 机

社
会
工
作
有
关
情
况

社会工作专长
目前是否从
事社会工作 □ 是 □

否
近三年从事社会工作经历（起止时间、在何地、何单位、具体做何工作）

参加 时间 方式 内容 核准的学时数

继续
教育
情况
（另附
证明）

所
在
单
位
意
见

负责人：

年

（公章）

月 日

登
记
机
构
审
核
意
见

负责人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登记有效期 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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